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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總說明 

    為保障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定工作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返國休假權益，避免因就業服務法

第五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修正，刪除外籍勞工聘僱期滿應出國一日規定

後，影響外國人返國探親權益，同時兼顧雇主業務經營及被看護者照顧

權益，爰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國，

雇主應予同意之規定，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請假之方式、日數、程

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爰擬具「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計六條，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第二條) 

三、 外國人受聘僱同一雇主之聘僱許可期間，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動契約

取得特別休假時，得請特別休假並排定期日返國，雇主原則上應予

同意，例外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及協商不成立時之處理方式。(第

三條) 

四、 外國人以特別休假以外之其他假別返國之依據。 (第四條) 

五、 外國人請假返國之理由、日數及程序。(第五條) 

六、 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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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 (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

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新增，爰訂定授權依

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受聘僱從事本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 

 

基於訂定本辦法之目的係為保障在臺

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不因

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應出國一日之規定

刪除，致影響渠等於聘僱許可期間內返

鄉探親之權益，爰明定本辦法適用對

象。 

第三條  前條所定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

效期間內，合於勞動基準法規定或勞動

契約約定而取得特別休假時，得向雇主

請求以特別休假返國，並自行排定請假

返國期日，雇主應予同意。但雇主基於

企業經營或被照顧者之急迫需求，得與

外國人協商調整返國期日。 

    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與外國人協商

調整不成立時，應依外國人原排定之返

國期日同意其返國。 

     

 

 

一、 依據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雇主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

人應訂立書面勞動契約，目前受僱

於事業單位或漁船之外國人已有勞

動基準法保障特別休假權益，實務

上家庭類外國人勞動契約亦訂有特

別休假相關約定，故現行外國人若

計畫返國，可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

內安排特別休假回國或於聘僱許可

期間屆滿時返國。 

二、 為保障外國人受同一雇主聘僱之

期間不因本法第五十二條修正而影

響其返國探親權益，並考量外國人

返國探親亦需花費相當交通費用及

往返時間等成本，爰參照一百零六

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之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八條規定，明定外國人受同

一雇主聘僱之許可期間，適用勞動

基準法，滿六個月以上取得特別休

假者；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則依勞動

契約取得特別休假者，渠等向雇主

請求以特別休假返國時，請假返國

之期日，由外國人自行排定，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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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同意。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或

被照顧者之急迫需求，得與外國人

協商調整已排定之返國日期。又協

商調整返國期日不成時，考量本法

第五十二條第五項已明定外國人

請假返國，雇主應予同意。為確保

外國人之休假權與返鄉權使其得

以家人團聚，且避免雇主藉由協商

拖延致使外國人難以依本法規定

返國，故訂定雇主仍應同意外籍勞

工原排定之返國期日，以保障外國

人之人權。 

第四條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外國人於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內，向雇主請求以特別休

假以外之假別返國時，應依勞動基準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及勞動契約之

約定辦理。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外國人於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內，向雇主請求以特別休

假以外之假別返國時，應依性別工作平

等法規定及勞動契約之約定辦理。 

 

一、 外國人以特別休假請假返國，倘

若同時有發生請其他假別返國

者，或單獨以特別休假以外之其他

假別返國者，不論有無適用勞動基

準法規定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

效期間內向雇主請求以特別休假

以外之假別返國時，如喪假、婚

假、事假、家庭照顧假及產假等假

別返國者，則回歸勞動基準法、性

別工作平等法辦理。另雇主與外國

人之約定倘優於法律時，則依勞動

契約之約定辦理。 

二、 本條係為使勞雇雙方對於外國人

請假返國方式有遵循之依據，屬訓

示規定，倘若雇主不予同意外國人

請特別休假以外之假別時，應依勞

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

辦理。 

第五條  前二條所定之外國人應於事前親

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假別、理由及日

數，向雇主請假返國。但遇有急病或緊

急事故無法事前請假時，得委託他人代

辦請假返國手續。 

    前項外國人依前條辦理請假返國手

續時，雇主得要求外國人提出有關證明

文件。 

一、 外國人請假返國手續原則上應親

自以口頭或書面辦理，例外有急病

或緊急事故無法事前請假時，得委

託他人代辦。 

二、 外國人請假返國之程序，外國人

向雇主請特別休假返國時毋須檢

附證明文件。但以特別休假以外之

其他假別請假者，例如外國人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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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返國者，是否需要證明文件，適

用勞動基準法者仍應依勞工請假

規則辦理，不適用該法者，則依勞

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之約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間請假返國草案總說明-配合勞基法修正1060328配合法規會決議修正
	外勞請假返國辦法1060410

